附件五：符合性审查表
项目名称：合理用药软件维保服务项目
评审原则： 任一参选人在下述1-5项审查中，有任一项结论为“不符合”，或其响应存在对项目核心需求的实质性负偏离，则其符合性审查总体结论为“不符合”，不得进入综合评分阶段。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标准与审查要点
	审查结论（符合/不符合）
	备注

	1
	报价要求
	审查标准： 是否按“总价包干”方式进行整体报价，且只报一个不超过最高限价的总价。
审查要点：
1. 报价函或应答一览表中的报价是否为唯一、确定的总价。
2. 该总价是否明确为“总价包干”或“包干价”。
3. 该总价是否未超过人民币59,000元的最高限价。
	☐ 符合
☐ 不符合
	若报价为分项报价汇总，但明确总价包干且未超限价，可视为符合。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不符合。

	2
	文件格式
	审查标准： 参选文件的编制、装订及签署盖章是否符合比选文件要求。
审查要点：
1. 是否编制目录及页码。
2. 是否牢固装订成册（如胶装）。
3. 关键页（如资格证明、报价函、服务方案、业绩证明等）及正文每页是否均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4. 整本文件侧边是否加盖骑缝章。
	☐ 符合
☐ 不符合
	轻微瑕疵（如非关键页漏签章）可要求澄清，若影响文件法律效力或严重不符合格式要求，可判定为不符合。

	3
	报价表填写
	审查标准： 是否按规定的报价表格式填写，内容完整、清晰、无矛盾。
审查要点：
1. 是否使用了比选文件提供的报价表格式或其认可的等效格式。
2. 服务名称、单价、数量、总价、汇总金额等栏目是否填写完整、清晰。
3. 分项报价汇总是否与总价一致。
	☐ 符合
☐ 不符合
	填写模糊、矛盾或未使用规定格式，导致无法明确报价内容的，可视为不符合。

	4
	关键响应
	审查标准： 服务方案、人员配置等核心内容是否实质性响应项目需求。
审查要点： 1. 服务范围： 服务方案是否明确涵盖需求文件第五部分所列的两套软件（合理用药信息支持系统V3.4和PASS临床药学管理系统V3.0）的全部维保功能要求。
2. 服务标准： 是否承诺满足或优于需求文件第五部分中列明的“服务标准”（如响应时效、服务频次等）。
3. 人员要求： 是否承诺配备符合“二、参选人资格要求”第4条的人员。
	☐ 符合
☐ 不符合
	· 检查服务方案是否明确涵盖需求文件第五部分所列的两套软件的全部功能要求：
· 合理用药信息支持系统网络版V3.4（13项数据库检索/查询、2项审查功能、药物比较）
· PASS临床药学管理系统V3.0（病例查看、各类处方/医嘱点评、绩效评价指标统计、抗菌药物统计、其他统计功能）
· 如服务方案中对上述任一功能模块未提及或明确排除，视为未完全响应。


	5
	有效期
	审查标准： 参选文件中所涉及的各类承诺、声明、证书、证明等文件是否均在规定的有效期内。
审查要点：
1. 授权委托书（如适用）是否在授权有效期内。
2. 提供的专业人员证书、资质证书等（如有）是否在有效期内。
3. 所有承诺函、声明函是否载明有效期或为长期有效。
	☐ 符合
☐ 不符合
	主要审查文件中明确载明有效期的材料。营业执照等通常视为长期有效，除非已过登记机关标注的营业期限。


符合性审查总体结论记录表
评审员填写指引：
1. 请根据上表对每家参选人进行逐项审查，并在对应“审查结论”栏勾选“符合”或“不符合”。
2. [bookmark: _GoBack]完成逐项审查后，根据评审原则，在本表记录总体结论。
3. 对结论为“不符合”的参选人，必须在“不符合原因说明”栏中，清晰、具体地注明所违反的审查项目序号及事实依据。
	评审顺序号
	参选人名称
	总体结论
	不符合原因说明 (仅当结论为“不符合”时填写)

	1
	
	☐ 符合 
☐ 不符合
	

	2
	
	☐ 符合 
☐ 不符合
	

	3
	
	☐ 符合 
☐ 不符合
	


评审委员会确认：
我们确认，已根据比选文件规定的符合性审查要求，对所有参选文件进行了审查，并依据评审原则形成上述总体结论。
评审员（签字）：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